赛事检疫要求

检疫证开具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市场街社区居委会酸枣岭村
理想奥园（北京〉工程有限公司
外队进入收取检疫证负责人：郑家宁 13161169997
开具检疫证负责人：郑家宁 1316119997

一、参赛马匹从外地入京需要提供的检疫证明：
1.有效的来程动物检疫合格证。
2.运输马匹车辆需要运输证（必须是在有效期内，名称：动物运输车辆备案表）。
3.在进京指定通道检查点，盖过境章。进京道口名录（见附件1）

马匹落地后流程：
1.动物落地后向检疫证负责人主动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报备。
2.查证验物（保存好动检证原件，检查外省进入是否盖章）。
3.做好马匹的健康记录。
4.线上申报，向区域地动物检疫申报点报检。
5.查看动检证明和相关记录，现场临床健康检查。
6.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A 类。

比赛马继续运输原产地检疫证明在调运有效期内需要的资料：
1.检疫申报单（提前 3 天申报）。
2.原始来程检疫证明。
3.完整进出场记录和马匹健康登记表。
4.运输车辆 、承运单位（个人）、车辆驾驶员备案并提供复印件。
5.到达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6.每匹马正，侧面全身照。
7.马匹护照信息。
比赛马继续运输原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需要的资料：			
[bookmark: OLE_LINK1]1.检疫申报单（提前 3 天申报）。
2.原始来程检疫证明。
3.完整进出场记录和马匹健康登记表。
4.马传染病贫血 、马鼻疽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申报前 7 日内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有效）。
5.运输车辆 、承运单位（个人）、车辆驾驶员备案并提供复印件。
6.到达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7.每匹马正，侧面全身照。
8.马匹护照信息。

附件：1. 进京道口名录（2025版）
      2. 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3]进京道口名录（2025版）
	序号
	公路站简称
	位置
	联系方式

	1
	白鹿
	朝阳区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进京方向西北侧
	85300186

	2
	红煤厂
	房山区河北镇辛庄村京昆路
	80372270

	3
	长沟
	房山区长沟镇房易路
	61382511

	4
	窦店
	房山区G4京港澳高速出口交叉口东北100米
	13801362702

	5
	琉璃河
	房山区琉璃河镇京深路（琉璃河综合检查站南100米路东）
	89381876

	6
	南召
	房山区南白村北
	80307001

	7
	窑上
	房山区公韩路与义里路交叉口
	80323144

	8
	北务
	顺义区马庄路交叉口
	61435022

	9
	白河堡
	滦赤路，延庆区白河堡水库北
	60152011

	10
	康庄高速
	京藏高速，延庆区市界收费站
	61164318

	11
	康庄
	延庆康庄榆林堡村西，北京西官路与河北457县道交叉口
	61163865

	12
	张山营
	110国道延庆段，110国道与京新高速交叉口
	69111689

	13
	凤河营
	兴区采育镇凤河营村京福路104国道东侧
	80202744

	14
	礼贤
	大兴区礼贤镇李各庄村南
	89276638

	15
	榆垡
	大兴区榆垡镇G106国道与左堤路交叉口东北50米
	89212271

	16
	汤河口
	怀柔区京加路95公里处
	89671086

	17
	芹峪口
	门头沟区雁翅镇芹峪口公路综合检查站
	61830069

	18
	马坊
	平谷区密三路路边
	60999883

	19
	上堡子
	平谷区平蓟路(314市道)15.9公里
	60982099

	20
	白庙北
	通州区宋庄镇京榆旧路白庙村北
	69599084

	21
	白庙南
	通州区宋庄镇通燕高速进京处
	69599084

	22
	觅子店
	通州区漷县镇103国道进京处
	80561149

	23
	西集
	通州区西集镇通香路牛牧屯村北
	61513397

	24
	应寺
	通州区京津塘高速进京处
	80525318

	25
	番字牌
	密云区冯家峪镇番字牌村北
	69017081

	26
	古北口
	密云区古北镇北甸子村西
	81052890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4]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马属动物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马属动物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马、驴。
2.1.2 骡。
2.2 检疫对象
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感、马腺疫、马鼻肺炎。
3.检疫合格标准
3.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临床检查健康。
3.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提供以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马属动物，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原始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还应当提供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是否予以受理。 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和养殖档案，了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3 了解饲养户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4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合格。
4.3.5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马属动物，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并在调运有效期内、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查验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合格。
4.3.6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 ( 个人) 及车辆驾驶员是否备案。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 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马属动物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情况及排泄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 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主要检查马属动物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发热、贫血、出血、黄疸、心脏衰弱、浮肿和消瘦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传染性贫血。
4.4.2.2 出现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呼吸、脉搏加快；下颌淋巴结肿大；鼻孔一侧( 有时两侧) 流出浆液性或粘性鼻汁，偶见鼻疽、结节、溃疡、瘢痕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鼻疽。
4.4.2.3 出现剧烈咳嗽，严重时发生痉挛性咳嗽；流浆液性鼻液，偶见黄白色脓性鼻液；结膜潮红肿胀，微黄染，流出浆液性乃至脓性分泌物，有的出现结膜浑浊；精神沉郁，食欲减退，体温升高；呼吸和脉搏次数增加；四肢或腹部浮肿，发生腱鞘炎；下颌淋巴结轻度肿胀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流感。
4.4.2.4 出现体温升高，结膜潮红稍黄染，上呼吸道及咽粘膜呈卡他性化脓性炎症，下颌淋巴结急性化脓性肿大(如鸡蛋大) 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腺疫。
4.4.2.5 出现体温升高，食欲减退；分泌大量浆液乃至黏脓性鼻液，鼻黏膜和眼结膜充血；下颌淋巴结肿胀，四肢腱鞘水肿；妊娠母马流产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鼻肺炎。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每批马属动物抽检比例不低于 20% ，原则上不少于 5 匹，数量不足 5 匹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种用马属动物可参照《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检疫规程》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 及车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5.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定处理。
5.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物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 农医发〔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5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